陕西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5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日前，陕西省纪委监委对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具体如下：
1.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委员、副主任王旭明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问题。2013年至2020年，王旭明在担任省联社党委委员、副主任期间，先后多次收受下属和私营企业主等65人所送礼金108.1万元、金条100克，折合共计110.9万元；多次出入私营企业主雷某某等人的私人会所，接受其安排的宴请、打牌等活动。王旭明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1年10月，王旭明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违纪资金已被收缴，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2.汉中市略阳县水利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张建国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2017年至2019年，时任略阳县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国多次在春节、中秋前收受私营企业主候某等8人所送茶叶、烟酒、礼金等，折合共计20.85万元。2020年12月，张建国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科员，违纪资金被收缴。
3.西安市碑林区东关南街街道原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党江林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2017年9月至2020年10月，党江林在任东关南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期间，以防汛、信访维稳应急值班为由，违规同意发放值班补贴共计74500元，且本人违规领取值班补贴3100元。2021年11月，党江林受到政务警告处分，违法所得被没收。
4.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科原科长罗林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问题。2018年至2020年，罗林在担任乔某与他人执行案件的执行法官期间，先后接受乔某在咸阳市某饭店组织的6次宴请。罗林还存在违反群众纪律问题。2021年5月，罗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5.榆林市横山区民政局超标准接待、违规报销差旅费问题。2017年至2018年，横山区民政局在10次公务接待中均超标准接待且均无接待清单，共涉及超标准公务接待费3205元；违规报销差旅机票97张。2021年6月，时任该局局长韩宏才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省纪委监委指出，上述5起案例涉及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补贴、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超标准接待等问题，既是反复出现的“常见病”，更是易发多发的“节日病”。这些问题的发生，暴露出个别党员干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思想自觉尚未真正形成，对触碰纪律红线心怀侥幸，对陈规陋习未能彻底摒弃，充分反映出“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稍有松懈就会反弹回潮。严肃查处、公开通报这些违纪违法问题，就是要释放对“四风”问题紧盯不放、寸步不让、一抓到底的强烈信号，就是要提醒督促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省纪委监委强调，中央八项规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踏上新征程，纠治“四风”工作只能紧不能松，必须发扬钉钉子精神，坚持全面从严、一严到底，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持之以恒纠“四风”，推动作风建设与时俱进、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从政治上认识和把握，自觉把作风建设作为促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强大动力，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保障作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认识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同根同源的内在关系，坚持正风肃纪反腐一起抓，统筹开展明察暗访和专项监督检查，紧盯节日期间易发的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使用公车、公款旅游、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等问题，紧盯享乐奢靡及各类隐形变异行为，紧盯岁末年初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紧盯借节日之机搞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破坏选举等违纪违法行为，发现问题严查快处、及时通报。当前，特别要紧盯疫情防控责任和工作落实情况强化监督，推动各地各部门履职尽责、勤奋工作，保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筑牢初心使命，带头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自觉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严格家教家风，厉行勤俭节约，以优良作风助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